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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平安校园建设，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及省有关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有关文件精神，按照省公安厅、省政法委、省教育厅转发的《2018年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护校安园”专项工作方案》及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8年全市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集中行动的工作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近期开展我区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整治集中行动。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6月10日。
二、整治内容
（一）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和矛盾排查工作。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排查，认真排查校园周边安全、校园安全、校舍安全、消防安全、校车安全、饮食安全、危化品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及各种可能影响学校稳定的矛盾纠纷，梳理近期各类涉校案件、事故原因，汇总师生反映和媒体披露的问题，深入分析情况，找出薄弱环节，总结经验教训。力戒查找问题表面化、形式化，要切实做到举一反三找原因，深入查找学校安全管理存在的不严不实等问题。
（二）立即进行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整改。要把校园安全问题隐患整改作为当前加强学校管理和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集中整治的一项重大任务，从完善维护学校安全稳定机制入手，切实把解决问题与完善管理的各项工作具体化，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全面堵塞危害师生安全、影响学校稳定的漏洞，全面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措施。要结合排查，整改问题隐患，进行安全法治教育和风险预警预防：一是要进一步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责任制，分解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二是要加强人防，提升和完善物防、技防、消防设施，健全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安全防控体系建设，三是要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教育学生主动防险避害，遇到突发事件沉着应对，科学自救自护；四是要针对各种大型活动和可能发生灾害，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五是要依法依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学校及周边发生的治安问题。进一步完善学校及周边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学校周边治安巡逻，整治学校周边治安乱点，铲除学校周边地区存在的“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查处、取缔学校周边地区“黑网吧”。配合我市城市道路交通畅通行工程，从严整治学校周边交通秩序，清理整治学校周边无牌无证车辆非法营运问题，消除学校周边交通安全隐患。做好学生接送车辆监管工作。按标准建设好校园警务室建设。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组织力量快侦快破。
（四）积极开展舆论宣传，稳妥处置网络舆情。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开展学校及周边综合治理工作的舆论宣传和舆论监督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完善校园网安全和宣传管理工作，协调处理涉及学校及师生的重要网络舆情。
（五）加强学校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安全保障。认真处理涉及教育系统和学校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事件，开展信息安全知识、技能的宣传与培训工作，处置好教育系统和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运营商的管理，及时处理严重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网络有害信息和手机短信，依法打击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黄色网站等非法活动。监控戗害学生身心健康和安全的危险游戏及网站。加强对教育网站、教育培训机构的前置审批和监管。
（六）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特殊人员管理工作。通过典型司法案例加强对师生的警示教育。做好学校及周边特殊人员及易肇祸精神病人的管理，预防和减少针对师生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对学校及周边建筑工地的监督管理，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及时查处学校及周边违章建筑和违章搭建行为。积极预防和化解学校及周边房屋拆迁中的矛盾。
（八）加强学校及周边地区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落实未成年人禁入网吧、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等规定。依法查处各种含有反动、淫秽色情、暴力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文化产品及违法文化经营活动。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以学校周边为重点，坚决查缴以青少年学生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含有反动、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等内容的非法出版物。
（九）依法严格学校周边商业网点的管理。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和查处取缔黑网吧专项整治行动，取缔在中小学校周边200米内开办网吧，取缔中小学周边设立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和成年人性用品商店。依法查处校园周边售卖危险玩具的行为。
（十）加强对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依法从严查处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假冒伪劣食品和无照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针对师生的传销活动，依法取缔各种侵害师生利益的非法中介等。
（十一）加强简易学校等治安综合整治。各成员单位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管合法也要管非法，将简易学校、民办幼儿园（包括未经合法登记注册的）纳入整治行动的范围，维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要加强外部治安环境整治，加强内部治安指导和执法检查、监督。
（十二）完善防治学生欺凌治理机制。各有关成员单位和学校要按照《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有关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开展学生欺凌排查和防治工作，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切实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三、整治要求
（一）调查摸底，开展内部整治。各校要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积极开展内部整治。同时，积极配合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调查校园周边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当地综治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或者直接与成员单位联系开展整治。
（二）协同行动，联合集中整治。各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主动发挥协调作用，成员单位要依据职能主动行动，各成员单位之间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对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开展集中整治。
（四）落实责任，加强情况报告。各校要切实履行学校安全稳定主体责任，落实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职制度。各校要对安全稳定突发情况或重要信息在第一时间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区教育文体局。
    整治工作结束后，请各校于6月10日前将工作小结及《新北区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集中行动情况信息报告表》（见附件）报区教育文体局。联系人：李英，联系电话：85190275，电子信箱：xbqly@163.com。
新北区教育文体局
                      201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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